排污费征收工作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信息公开





下达《排污费限期缴纳决定书》


（逾期未缴纳之日起15日内），并自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2‰的滞纳金








减、免、缓缴排污费





逾期拒不缴纳





逾期拒不缴纳排污费和滞纳金





按期缴纳





环境监察机构审核、核算


（收到动态申报表20日内）





未按规定申报或申报情况与实际不符的，环境监察机构责令排污者限期补报





排污者动态申报


（每月或每季结束后7日内 ）





排污者申请复核





在法定期限内排污者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，向其送达《催告书》





环境监察机构作出复核决定（收到复核申请10日内）





减免








行





向排污者送达《排污核定与排污费缴纳复核决定书》





按审批权限调查核实


（受理申请30日内）





行





受理缓缴申请





行





严格审核并作出书面决定


（7日内）





公   告








行





排污者提出书面申请








行





缴纳





（无异议）





环保部门向排污者送达《排污核定与排污费缴纳决定书》





（有异议）





立案处罚，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，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





缓缴








行





逾期不申报或申报情况依然与实际不符的





对排污者拒报、谎报的行为，环境监察机构要依法予以处罚





《催告书》送达10日后仍未履行义务的，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


（自限期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）











同意减免的，要会同同级财政、价格主管部门进行公告（每半年1次）





行





同意缓缴的，要会同同级财政、价格主管部门进行公告（每半年1次）





行





根据初步调查核实结果，环保部门向同级财政、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





行










